
國立東華大學學生議會組織章程 
 

95.12.05 第六屆學生議會 制訂通過 

96.12.13 第十屆學生議會 修訂通過 

100.06.09 壽豐、美崙學生議會 共同通過 

101.03.07 第一屆學生自治會學生議會 修訂通過 

101.05.23 第一屆學生自治會學生議會 修訂通過 

103.06.05 第三屆學生自治會學生議會 修訂通過 

105.06.17 第五屆學生自治會學生議會 修訂通過 

108.05.30 第八屆學生自治會學生議會 修訂通過 

109.06.16 第九屆學生自治會學生議會 修訂通過 

109.12.03 第十屆學生自治會學生議會 修訂通過 

110.10.25 第十一屆學生自治會學生議會 修訂通過 

110.11.29 第十一屆學生自治會學生議會 修訂通過 

111.05.31 第十一屆學生自治會學生議會 修訂通過 

 

 第一條 

  學生議會為本校學生自治組織最高學生立法及監察單位。 

 

 第二條 

  學生議會議員之產生為依據選委會選舉結果公告之議員當選人共同組成學生議

會，任期自每年七月一日至翌年六月三十日止。 

 

  學生議員當選後五個月始得領取當選證書。 

 

 第三條 學生議員職責與懲處 

  依照《國立東華大學學生議員請假管理辦法》訂定之。 

 

 第四條 學生議會組織與職掌 

  議長： 

   一、代表學生議會。 

   二、綜理會務。 

   三、主持學生議會大會及程序委員會。 

   四、出列席學校和學生議會相關會議。 

   五、召開議會常會、議會會議、議會臨時會、遴選會議、預備會議。 

  副議長： 



   一、協理議長掌理議事運作。 

   二、議長不克行使職權時，由副議長代行之。 

  秘書處： 

  一、秘書長： 

   （一）排定常會開會日期及開會通知。 

   （二）統整開會紀錄及整理各單位所提出之各項提案交由議會審查。 

   （三）整理、公告會議決議紀錄於學生議會雲端網站。 

   （四）協助議員大會會議記錄製作。 

  二、秘書： 

   （一）協助秘書長事務。 

   （二）協助議員大會會議記錄製作。 

  三、委員會秘書： 

   （一）協助編排各委員會議程。 

   （二）協助委員會會議記錄製作。 

   

 第四之一條 

  程序委員會由議長、副議長、秘書長、預算長、法規長及監察長組成。程序委員

會職責如下: 

   一、關於各種提案手續是否完備，內容是否符合本院職權之審定。 

   二、關於議案之合併、分類及其次序之變更。 

   三、關於大會所交與議事程序有關問題之處理。 

 

 第四之二條 

  學生議會得設各種委員會，正副議長及各委員會之委員長為所有委員會之當然

委員，學生議員除程序委員會外，可自由選擇兩個委員會參與 

   一、法規程序暨紀律委員會： 

   （一）制定法規或對法規提出修正案。 

   （二）二讀法規案後移送大會三讀。 

   （三）負責掌管學生議員之懲處、除名事項。 

   二、監察委員會: 

   （一）負責參與並監察各部會所轄之活動。 

   （二）負責監察各部會政策實施狀況 



   （三）行使彈劾權、糾正權、糾舉權。 

   三、預算審核與審計委員會: 

   （一）二讀各部會預決算後移交大會三讀。 

   （二）行使審計權審查各部會之決算。 

 

 第五條 學生議會之選舉及產生 

  議長、副議長：個別參選，議員互相投票選舉產生，不得兼任委員會委員長。 

  秘書長：由議長提名，經議會同意後任用，得由學生議員兼任但不得兼任委員會委

員長。 

  秘書：由秘書長聘任之。 

  各委員會委員長：由各委員會之議員推選一人出任之，一人不得兼任兩委員會委員

長。 

  助理：學生議員得任命至多兩位無其他學生自治會成員身份同學，擔任協助該學生

議員職務之助理。 

 

 第六條 

   學生議員會議及流程，依照國立東華大學學生議會議事規則辦理。 

 

 第七條 

  學生議會選送議員進修，其規定依《國立東華大學學生自治會訓練進修辦法》執行。 

 

 第八條 議長、副議長、各委員會委員長瀆職罷免法 

  議長、副議長、各委員會委員長應履行其職務之義務而未履行次數，不論原因超過

三次者得罷免之。 

  議長、副議長罷免方法由五名議員聯署於議員大會提出，五名議員附議，方可以無

記名投票方式投票，需有高過總議員人數三分之二同意得罷免之。 

  各委員會委員長罷免方法於各委員會會議由委員會內一名委員提議，一名委員附議，

方可以無記名投票方式投票，需有高過總委員會人數三分之二同意得罷免之。 

 

 第九條 

  學生會正、副會長、學生行政中心之幹部、和各項行政議案負責人，有應學生議會

之邀，列席學生議會報告行政作為之義務，如無到場者，不得對議會之任何決議有異議。 



 

 第十條 

  學生議會通過之相關行政議案，須經行政中心執行長同意後執行；若議案被行政中

心執行長退回，須再經議員大會之有效出席人數之三分之二以上同議決議後，議案始得

強制執行。 

 

 第十一條 

  本法經學生議會通過，自公佈日施行，修正時亦同。 


